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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梁素海海堤综合治理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审批意见

河套灌区管理总局：
你单位报送的《乌梁素海海堤综合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本工程建设内容为海堤工程改建。乌梁素海海堤全长123.427km，为均质土坝，通过对海堤按2级堤防标准进行复核，需对海堤进行加高培厚。结合防洪抢险道路设计情况，在原有海堤基础上，进行局部调整，对海堤加高培厚至高程1021.47m，内边坡为1：2.5，外边坡为1:3.0，待防洪抢险道路工程完成后，路面达到海堤设计高程1022.20m，宽度分别为10 m及8.5 m。改建工程均沿现有海堤布设，并修缮和保留中小桥15座、涵洞29道，拆迁的构筑物包括拆除桥梁1座、涵洞2道。工程部分路线位于乌梁素海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其中主线在保护区实验区内共13段，长度共88.77km, 在保护区实验区外共13段，长度共为37.67km。
二、根据《报告书》的结论，我局同意按照《报告书》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三、工程在建设和运营期，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控制措施。强化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优化施工场地布设、施工方式，尽量减少施工临时占地面积，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范围，减缓施工扬尘、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妥善处置；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场地清理，防止水土流失，及时做好施工场地的生态恢复。施工期间确保不对乌梁素海自然保护区产生不良影响。
四、严格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五、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要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六、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乌拉特前旗环境监察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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